
关于举办宁夏大学新华学院第八届“互联网+”

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给第

三届中国“互联网＋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

大学生重要回信精神，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

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》《教育部关于举办第八届中国国际

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全面深

化学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、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、加快培养

创新创业人才，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，学院决定开展第八

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创新创业大赛项目征集、选拔、推荐等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大赛主题

我敢闯 我会创

二、大赛目的与任务

更教育、更全面、更创新，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，聚焦“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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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”融合创新创业教育实践，激发青年学生创新创造热情，线上

线下相融合，打造共建共享、际创新创业创造盛会，开启创新创

业教育改革新征程，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

（一）以赛促教，探索人才培养新途径。全面推进学院课程

思政建设，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，引领人才培养范式深刻变革，

建构素质教育发展新格局，切实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、创业意识

和创新创业能力。

（二）以赛促学，培养创新创业生力军。服务构建新发展格

局和高水平自立自强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，激励广大青年扎根中

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，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，坚定执着追

理想，实事求是闯新路，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，努

力成长为德才兼备的有为人才。

（三）以赛促创，搭建产教融合新平台。把教育融入经济社

会产业发展，推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领域成果转化和

产学研用融合，促进教育链、人才链与产业链、创新链有机衔接，

以创新引领创业、以创业带动就业，努力形成高校毕业生更高质

量创业就业的新局面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本届大赛由学院主办，创新创业中心牵头，教务处、学生处、

团委、各教学单位等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。



大赛将在宁夏大学新华学院第八届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

业大赛组委会（以下简称‚大赛组委会）统一领导下进行。组委

会组成如下：

组 长:赵永生

成 员:王学红、何振华、席 博、冯 欣、马小林

徐克红、刘丛玲、刘 锐、齐 鹏、董小焕

马海兴、李 端、马 伟、李耀东、刘 宇

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创新创业中心，办公室主任由何振华兼

任。

本届大赛的评审工作由竞赛组委会聘请宁夏高校创新创业

教育专家委员会成员、双创导师、企业家、投资人等。

四、高教主赛道参赛组别和对象

（一）参赛项目类型

1.新工科类项目：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虚

拟现实、智能制造、网络空间安全、机器人工程、工业自动化、

新材料等领域，符合新工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

2.新医科类项目：现代医疗技术、智能医疗设备、新药研发、

健康康养、食药保健、智能医学、生物技术、生物材料等领域，

符合新医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

3.新农科类项目：现代种业、智慧农业、智能农机装备、农

业大数据、食品营养、休闲农业、森林康养、生态修复、农业碳

汇等领域，符合新农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；



4.新文科类项目：文化教育、数字经济、金融科技、财经、

法务、融媒体、翻译、旅游休闲、动漫、文创设计与开发、电子

商务、物流、体育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、社会工作、家政服务、

养老服务等领域，符合新文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。

参赛项目团队应认真了解和把握“四新”发展要求，结合以

上分类及项目实际，合理选择参赛项目类别。参赛项目不只限于

“互联网+”项目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项目参赛，根据“四新”

建设内涵和产业发展方向选择相应类型。

(二)参赛方式和要求

1.本赛道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。允许跨校组建参赛团队，

每个团队的成员不少于 3 人，不多于 15 人，须为项目的实际核

心成员。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，须为本团队策划或经营的

项目，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。

(三)参赛条件

根据参赛项目所处的创业阶段、已获投资情况和项目特点

等，分为本科生创意组、初创组、成长组。具体参赛条件如下：

1.本科生创意组

（1）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

务模式，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。

（2）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，项目负责人及成员均须

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（不含在职教育）。

（3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能参加本组比赛（科技成果

的完成人、所有人中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的除外）。



2.本科生初创组

（1）参赛项目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未满 3 年（2019 年 3 月

1 日及以后注册）。

（2）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且为参赛企业法定代表人，

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（不含在职教育），或毕

业 5 年以内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（即 2017 年之后的毕业生，不

含在职教育）。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

的不予认可。

（3）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

1/3，参赛团队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51%。

3.本科生成长组

（1）参赛项目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 3 年以上（2019 年 3 月

1 日前注册）。

（2）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且为参赛企业法定代表人，

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（不含在职教育），或毕

业 5 年以内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（即 2017 年之后的毕业生，不

含在职教育）。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大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

的不予认可。

（3）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

10%，参赛团队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/3。

五、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参赛组别和对象

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，将思政教育、专业教育与创

新创业教育相结合，传承红色基因，坚定理想信念，全面推进课



程思政，涵养青年学生家国情怀；以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

新文科助力“新农村、新农业、新农民、新生态”建设，引导师

生扎根基层创新创业，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、农业农村现代

化迈出新步伐。

（一）参赛项目要求

1.参加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的项目应符合大赛参赛项

目要求，同时在推进农业农村、城乡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

创新性、实效性和可持续性。

2.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。允许跨校组建团队，每个团队的

参赛成员不少于 3 人，不多于 15 人（含团队负责人），须为项

目的实际核心成员。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，须为本团队策

划或经营的项目，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。

3.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，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

校生（包括本专科生、研究生，不含在职教育），或毕业 5 年以

内的全日制学生（即 2017 年之后的毕业生，不含在职教育）；

国家开放大学学生（仅限学历教育）。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大赛通

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。

（二）参赛组别和对象

参加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的项目，须为参加“青年红

色筑梦之旅”活动的项目。否则一经发现，取消参赛资格。根据

项目性质和特点，分为公益组、创意组、创业组。

1.公益组

（1）参赛项目不以营利为目标，积极弘扬公益精神，在公



益服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创意、产品或服务模式的创业计划和实

践。

（2）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社会组织，注册或

未注册成立公益机构（或社会组织）的项目均可参赛。

2.创意组

（1）参赛项目基于专业和学科背景或相关资源，解决农业

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，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治

理，推动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。

（2）参赛项目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

登记注册。

3.创业组

（1）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面

临的主要问题、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，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

价值的共同发展，推动共同富裕。

（2）参赛项目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

记注册，学生须为法定代表人。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企业法定代

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 10%，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/3。

六、产业命题赛道参赛

第八届中国国际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设立产业

命题赛道，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，具体参赛待大赛平台产业命题

名单公布后发补充文件。

七、赛程安排

（一）宣传动员及报名（5 月 5 日-5 月 30 日）



1.宣传动员：广泛动员在校生和毕业 5 年内校友积极参赛，

并且为学生参赛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支持。

（1）深度挖掘学院师生已有科技成果、创业项目及与革命

精神传承、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相关的公益类项目，重点围绕具

有较强技术创新、模式创新和市场应用价值的项目或企业、具有

较强实效性和可持续性的公益创业类项目，组建参赛团队。

（2）全面梳理 2019-2021 年立项的各级各类创新创业训练

计划项目，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竞赛项目，鼓励项目负责人从社

会需求中凝练项目，挖掘具有竞争力和有市场前景的项目参赛。

（3）广泛发动各方力量，通过各种渠道挖掘本学院毕业五

年内（2017 年及之后毕业）的创业校友资源（包括回乡从事农

业创业的校友），进行参赛动员。

（二）报名方式：本届大赛统一采用国赛平台网上报名的方

式。参赛团队可通过登录“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”（cy.ncss.cn）

或微信公众号（“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”或“中国‘互联网+’

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”）任一方式进行网上报名。

（三）系列培训：举办宁夏大学新华学院第七届“互联网+”

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系列云上培训，主要培训课程有《创新创业

项目设计》、《项目计划书撰写》、《项目路演冲刺》、《项目

路演与点评》《项目复盘》等。



（四）“陪跑”行动：有潜质的项目/团队，重点扶持，项

目团队早入住创业孵化园，走向市场。

（五)项目选拔:学院将于 6 月上旬完成院级决赛(含网络评

审初赛、复赛、决赛)。

八、奖项设置

赛道 金奖 银奖 铜奖

高教主赛道 6 12 18

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 3 6 9

产业命题赛道 1 2 3

合计 10 20 30

另设最佳创意奖、最具商业价值奖、最具人气奖各 1 个。优

秀组织奖 2 个和优秀指导教师若干名，获奖单位颁发获奖证书及

奖牌。

九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教学单位应成立由系主任或副主任为组长的工作小

组，切实抓好大赛的宣传、动员、项目的征集、项目培育工作。

（二）请各教学单位充分认识大赛对于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

作用与时代意义，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动员师生参与热情，充分挖

掘教师、在校生、毕业生中存在的创新创业项目和资源，以大赛



为契机，积极推动教师科技成果转化和师生共创行动，鼓励更多

师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实践。各系于 5 月 25 前完成项目征集工

作,各系及创新创业教研室拟参赛项目数量分布如下。

（三）对于参赛的项目团队，学院将在各阶段组织开展培训

指导，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区赛，区赛优秀项目推荐参加国赛。

（四）大赛联系人：

谢海波 电话：6827501（8501）

创新创业中心

2022 年 5 月 10 日

教学单位 主赛道 红旅赛道 合计

文法外语系 100 50 150

工程与应用科学系 60 20 80

计算机与应用科学系 70 30 100

经济与管理科学系 80 40 120

创新创业教研室 150 50 200

合 计 460 190 6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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